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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高院发布典型案例，有些事实你未必知道

车车辆辆有有违违法法就就不不给给年年审审？？违违法法！！

在实践中，为了便于车辆年检制度的
具体实施，公安部颁布了《机动车登记规
定》，该规定第 49条指出，“机动车所有人
可以在机动车检验有效期满前三个月内
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检验合格标志。
申请前，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将涉及该车的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
完毕。”

这显然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3条中的
“任何单位不得附加其他条件”相冲突。那
么，到底该听谁的呢？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小军指

出，道路交通安全法属于法律，而《机动车
登记规定》属于规章，法律的地位高于规
章。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应该
优先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这种限制权利的做法不仅公安部门
在做，其他部门也在做。比如说，违反了计
划生育就不让孩子上户口。实际上这些限
制权利的做法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但是
也没有人来管。”杨小军说，就提高管理的
有效性而言，这种做法肯定更有效，但是，
从合法性上来说，又缺乏依据。

据检察日报

法法律律规规定定高高于于规规章章

本报济南 10月 10日讯（记者 马云
云） 没有将车辆的违法记录处理完毕，
车辆就不能通过年检吗？10日，山东省高
院官方微信发布了一则发生在东营的案
例，市民周先生状告车管所胜诉。

2014年2月，车主周先生到车管所审
车，车管所以他的车有交通违法记录未处
理为由，不予核发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

周先生认为车管所的这个规定不合
情理：他的车已经通过了检测，有机动车
安全技术检验记录单，有机动车安全技术
检验报告等材料。既然检验合格，车管所
就应该通过年检，怎么能与交通违法记录
挂钩？他认为，车管所的做法是违反法律
规定的。因此，他将车管所告上法庭，并要
求车管所发给其汽车检验合格标志。

车管所则在法庭上辩称，不予核发检
验标志的行为是依法行政的具体表现。该
所在办理核发检验合格标志过程中，发现
周先生的车有交通违法记录，按照《机动
车登记规定》有关条款，决定不予核发检
验合格标志，不存在不履行职责的问题。

法院经审理认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提供机动车
行驶证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单
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应当予以检
验，任何单位不得附加其他条件。对符合
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应当发给检验合格标志。”因
此，车管所拒绝为周先生核发车辆检验合
格标志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

法院随后判决车管所应于判决生效三
日内为周先生发放车辆检验合格标志。

事实上，此前，长沙市民黄先生、武汉
市民陈先生、广东佛山市民叶先生和四川
乐山市民郑先生均因“车辆交通违法未处
理交管部门不予核发车辆检验合格证”而
与交管部门发生纠纷，并诉至法院。从法
院的审理结果来看，有些人的主张获得了
法院的支持，法院判决交管部门向车主核
发车辆检验合格标志；有些人通过行政协
调，顺利拿到了合格标志。

“如果车辆有违法记录没
有消除，照样能通过年审，谁还
在乎交通违法？都不主动消除，
交通违法行为也会越来越多。”
对于法院的判罚，郑州的一名
交通协管员有自己的担忧。

北京车主刘女士也认为，
交管部门的做法有必要性：“现
在没有更好的手段来敦促交通
违法行为的处理，尽管有人说
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是
这种做法的执法成本太高了。”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教授杨建顺认为，交管部门

“不交罚款就不验车”的做法确
实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法院的
做法也是一种错误的价值引
导，一定程度上是对违法者不
予处理违法行为的纵容。法院
可以通过作出“确认违法，但不
予撤销”的确认判决，来树立一
种正确的价值引导。

面对交管部门的这种执法
尴尬，杨建顺指出，应该通过法
律修改、法律解释或者法律授
权其中的一种方式，让交管部
门的行为合法化。“应该加快推
进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改、解
释或直接授予公安机关权力，
让交管部门的管理手段合法
化，实现目的和手段管理的有
效统一。”

据检察日报、河南商报

法院判决不能

纵容交通违法

观点交锋

不处理交通违法记录就不予年审，是很多车管所的惯常做法。（资料片）

判决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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